
盧卡小丘社區 115 年度物業管理暨駐衛保全招標須知 
114 年 10 月 27 日製 

 

一、 主旨：為淡水「盧卡小丘」社區物業管理暨駐衛保全事項，特辦理 115 年 

度公開招標事宜。 

盧卡小丘地址：新北市 淡水區 淡金路 16 巷 59-109 號，為地上 11 層、

地下 3 層、A~I 共 9 棟、電梯 10 部、共 243 戶。 

管理委員會：潘主委 

聯絡人：楊總幹事  

聯絡電話： 02-86269959    

二、 投標資格與審查(第 1 至第 7 項影本必須填有「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

蓋公司大小印章)。投標廠商應謹慎檢視文件完整後放入信封袋。 

1. 資本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資本額 壹千萬元) / 保全公司(資本額 

肆仟萬元) 。 

2. 基本資格：經政府機關登記合格，稅證齊全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 

   保全公司(請提供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保全許可之 

   登記證明文件)。 

3. 投標廠商須提具物業及保全公會之績優會員證書，責任保險單。 

4. 具行政院勞委會核發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證。 

5. 檢附最近一期勞工退休金提繳費款單證明與上一期員工勞保及健保繳清 

證明影本。 

6. 具投保保全責任險及服務人員誠實險相關證明。 

7. 最近一年內公司無退票證明。 

三、   額外加分條件: 

  1. 具本(114)年最近一期 401 表完稅證明(含繳款證明聯)。 

  2.   曾服務 250 戶以上之中型社區經驗，並提出 3 處中型社區服務證明。 

四、   派任社區人員標準: 

1. 人力需求：總幹事 1 名、保全人員 2 哨(日班中控哨為組長職)。 

2. 現場人員皆須提供警察機關安全查核之無犯罪前科紀錄證明文件。 

3. 經歷： 

(1) 總幹事：高專以上畢業，事務管理經驗三年以上，具公寓大廈事務人員

管理證照，諳電腦操作、公文書寫及製作財報能力，具領導能力者佳。 

    (2)保全人員：高中畢業以上程度，無不良紀錄者。 

4. 服裝： 



(1). 服務人員 : 穿著公司制服。  

(2). 保全人員 : 夏季(短袖裝)，冬季(長袖夾克或西裝) 。 

5. 以上需求人員之薪資、誠實保險、勞、健保險、意外傷害責任保險、 

    職業災害保險、傷害醫療補助、勞工退職準備金等員工福利，投標公司  

應遵政府法令辦理。 

五、 投標廠商不得對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提供或期約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

益 ，包括財產上利益（例如：動產、不動產、現金、存款、外幣、有價

證券、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

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例如：相關人員之任用、聘雇、勞動派遣、陞

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違反本條約定經查證屬實，

本管委會得終止或解除合約及請求損害賠償與相關之利益損失，並將廠商

列入永不錄用名單。 

六、 投標前與決標後，投標廠商不得與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有任何餽贈及金

額往來關係，本社區委員不得收受投標或得標廠商饋贈物品及錢財。一旦

發現違規者，決標廠商視同解約。 

七、 服務企劃書內容如下(一式九份)。 

1. 公司簡介，管理制度與社區管理方案。 

2. 工作團隊各項工作內容、細則、配置、規範、考核及紀律懲戒辦法。 

3. 服務費用之估算及運用分配預估。 

4. 公司後援制度與內容。(請說明如何督導與協助總幹事/保全)。 

5. 協助管委會進行點、移交之建議及管委員會交辦事宜。 

6. 協助管委會優化社區行政庶務計畫。 

7. 協助社區規劃節能事項。 

8. 協助社區辦理各項活動及所有會議之人力支援。 

9. 回饋事項表列。 

10. 客戶實績。 

 

八、 領標、開標時間。 

1. 領標時間 : 114 年 11 月 4 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18 日 17:30 止 

領標文件包含 : 投標須知及投標標單，廠商應自行核對完整。 

2. 截標時間：參與投標公司請備妥資格審查文件、標單、及相關證明文件   

一份；企劃書九份於 114 年 11 月 18 日 17:30 前，密封後親送至本社

區，並向管理中心索取收執證明。 

投標內容請放置牛皮紙袋內密封，正面貼上標案名稱，封口處請蓋上貴



公司印章，另外九份企畫書無須放置牛皮紙袋內。 

3. 審標時間：於 114 年 11 月 21 日審查各證明文件，未達標準者將不會 

   接獲參加第二階段簡報競選之通知。 

4. 簡報暨決選日期：於 114 年 11 月 28 日晚上 07:30 舉行，管理中心將 

另行通知入選三家廠商進行簡報，簡報完成後直接進行議價程序，由委

員投票決定最優質物業保全管理公司。 

九、 決標評選辦法 

1. 本案採最有利標(品質合理非低價標)，並保有議價權。 

2. 評選項目含下列事項 : 

(1). 公司規模、營運管理模式。 

(2). 客戶實績表現、公司後勤支援完整性。 

(3). 價格(總標價之完整性，各單項報價之合理性)。 

(4). 值勤人員專業能力，對本社區建議事項計畫之完整性。 

(5). 回饋社區之項目。 

(6). 簡報及答詢 

十、  注意事項 

1. 廠商請依通知時間到達，每一投標廠商最多三人參加簡報。 

2. 投標廠商簡報時間 20 分鐘，答詢時間 10 分鐘，總計 30 分鐘。 

3. 簡報所需投影機及投射布幕由本會提供外，其餘輔具如電腦設備等由各 

投標廠商自備。 

4. 得標廠商應於交接前 7 個工作天，安排預訂派駐至本社區之總幹事 

每日於上班時間至本社區了解現場作業方式與準備後續交接事宜。 

本管委會不支付此項人事費用，全數由得標廠商負責。 

5. 合約書由乙方負責訂立，於 114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並交給甲方審閱， 

審閱期為 7 天。  

6. 合約委託起訖時間：自 115 年 01 月 0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 

若表現不良或有違反合約者，管委會得視事件嚴重程度判斷，不排除隨

時終止合約。管委會保留最後裁決權。 

7. 本合約書前三個月為試用期。 

8. 得標（契約）公司所派駐人員皆須本會試用後，若人員服務品質不佳

者，本會具隨時汰換人員之主動權，但經本會認可之服務人員，得標

（契約）公司不得任意藉故調換他區服務及任意撤換。 

9. 本招標不須押標金或履約保證金。 

十一、 其他說明 



1. 領取招標表單每份費用 200 元，無論得標與否一概不退還。 

2. 參加招標之廠商所提供之資料一概不退還。 

3. 開標前本社區管委會對招標內容如有變更，將另行公告變更之事項。 

4. 本招標須知如有疑問時，應以本社區管委會之解釋為準。 

5. 本招標須知為合約附件之一，其效力視同合約。 

6. 本社區參訪介紹日期 : 114 年 11 月 4 日~11 月 17 日 10:30-16:30。 

7. 本社區無春節、端午及中秋福利獎金。如有任何疑問請洽管理中心，聯

絡電話：02-8626-9959 總幹事洽詢。 

8. 如有未盡事宜，以本管理中心於開標前之通知為準。 

9. 本開標及決標過程將全程錄影錄音，廠商不得拒絕，亦不得要求查看內 

容或索取。 

10.    參與投標廠商不得借牌及租借相關證照並偽造證件參標,違者取消資 

   格,渉法者依法究辦,由第二順位廠商遞補第一順位,以此類推(得標(契 

   約)公司若被檢舉經查屬實者應同辦理)。     


